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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船级社（以下简称“本社”）产品检验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规定了拟申请本社

认可/检验的船舶入级产品、授权法定产品的适用技术要求及检验试验要求。

本指南并不限制用户采用其它试验方法和要求，但相关试验方法及要求应不低于本指南

的要求。

本指南由本社编写和更新，通过网址 http://www.ccs.org.cn 发布，使用相关方对于本社

指南如有意见可反馈至 service@cc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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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燃料发动机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主推进、驱动发电机及辅助机械有关的甲醇燃料发动机

（包括双燃料发动机和单一燃料发动机）的审图、认可及产品检验。

1.2 甲醇燃料发动机的排放应满足相关法定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 中国船级社《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

(3) 中国船级社《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

(4) IMO MSC.1/Circ.1621《使用甲醇/乙醇作为燃料的船舶安全临时导

则》

(5) ISO 6583:2024 Methanol as a fuel for marine applications-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specifications

(6) MSA《醇燃料动力船舶技术与检验暂行规则》

(7) GB/T 338-2025 工业用甲醇

(8) GB/T 42416-2023 M100 车用甲醇燃料

本指南所引用的文件，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指

南。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应为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3.1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中的定义适用

于本指南。

3.2 本指南有关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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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燃油比例：系指额定功率下甲醇燃料发动机每工作循环引燃油喷

射所对应的热值占发动机每工作循环喷射燃料所对应的总热值的

比例。

(2) 燃油替代率：系指甲醇燃料发动机每工作循环甲醇喷射量所对应的

热值占发动机每工作循环全部燃料喷射总量所对应的热值的比例。

(3) 净热值：系指单位量的燃料在完全燃烧时，燃烧产物中的水蒸气保

持气态（未凝结）时所放出的热量。

4 图纸资料

4.1 除《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篇第 9章 9.1.12和附录 10图纸要求的规

定要求外，下列图纸和技术资料需提交 CCS批准（适用时）：

(1) 曲轴箱通风及气体浓度测量布置图、油雾浓度探测器（或发动机轴

承温度监测器或等效装置）、甲醇泄漏探测器布置图；

(2) 吹扫系统或惰化系统装置原理图；

(3) 控制油及密封油原理图；

(4) 安全理念；

(5) CCS认为必要的其他图纸。

4.2 下列图纸及技术文件提交 CCS备查：

(1) 设计说明，包括甲醇燃料发动机工作原理、控制模式；

(2) 操作手册（含甲醇泄漏应急处理流程）。

5 技术要求

甲醇燃料发动机的设计、制造及安装除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篇第

9章及《船舶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的适用规定外，还需满足下列要求。

5.1 甲醇燃料发动机需明确适用的甲醇重要理化指标范围（包括甲醇含量、

水含量、净热值等），一般满足 ISO 6583:2024、GB/T 338、GB/T 42416或其他

适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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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接触甲醇的部件，其设计应基于如下安全原则：

(1) 火灾和爆炸的风险降至最小，以证明其安全水平与燃油发动机相当。

(2) 如装有防爆安全阀，或者部件的强度设计足以承受最恶劣情况下泄

漏甲醇被点燃后产生的超压，使爆炸后果减轻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剩

余风险水平。该设计原则的具体实施（如设置安全释放阀、足够加

强结构）应符合公认的防爆标准（如 IEC 60079系列）或经本社接

受的分析验证方法。

5.3 甲醇燃料发动机上的甲醇管路还应按满足下述规定的要求：

(1) 应设有对甲醇燃料管系进行惰化或吹扫的接口；

(2) 甲醇管路的安装布置应具有必要的挠性，以适应甲醇燃料发动机的

摇摆或振动，防止管路和发动机的连接处发生疲劳损坏；

(3) 管路的联接应尽量采用根部完全焊透的对接焊，尽可能少使用法兰

联接。不应采用对甲醇敏感的金属材料，如铝合金、镀锌钢、铅合

金等。可采用的金属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材料：奥氏体不锈钢，

双相不锈钢。法兰联接的垫片不应采用对甲醇敏感的非金属材料，

如丁腈橡胶，丁基橡胶等，可采用的非金属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材料，如聚四氟乙烯（PTFE）、全氟醚橡胶（FFKM）、三元乙丙

橡胶（EPDM）等；

(4) 当在管路或管接头、软管接头与船体结构之间采用绝缘隔离时，应

设有电气接地措施；

(5) 甲醇管路标识为统一的颜色或标识。

5.4 双燃料发动机应能在任何条件和功率水平下迅速从甲醇模式转换到燃

油模式。燃油模式转换甲醇模式应仅在规定的功率水平和条件下进行，在该功率

水平和条件下进行甲醇模式转换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已通过试验进行了证明。

5.5 引燃油系统：

(1) 引燃柴油量需保证甲醇可靠点火；引燃油喷射没有动作的情况下，

应立即停止向燃烧室供应甲醇燃料。

(2) 引燃油喷射需予以监测，失效时停止向燃烧室供应甲醇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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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常停车及紧急停车时，甲醇燃料供应的切断不应迟于点火源的切

断。切断点火源时，应确保提前或同时切断每个气缸或整台发动机

的甲醇燃料供应。

5.6 火花塞、电热塞等点火系统：

(1) 点火系统点火失败情况下，甲醇燃料发动机应停机，除非这种点火

故障仅限于一个气缸，且点火故障气缸的甲醇燃料供应能立即切断，

发动机单缸熄火条件下的运行安全已经风险分析和试验证明，则可

接受发动机继续运行。

(2) 正常停车及紧急停车时，甲醇燃料供应的切断不应迟于点火源的切

断。切断点火源时，应确保提前或同时切断每个气缸或整台发动机

的甲醇燃料供应。

5.7 工艺控制要求

除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篇第 9章关于柴油机的制造工艺控制

的一般要求外，甲醇发动机还应对与甲醇接触的部件进行制造工艺控制：

(1) 甲醇管路焊接工艺需经评定合格。

(2) 与甲醇接触的部件如进行表面处理（如镀层、钝化），需提供相关

工艺文件。

6 原材料及零部件

6.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及《船舶应用甲醇/
乙醇燃料指南》第 3章进行控制。

6.2 甲醇发动机新增零部件及要求：

(1) 机带甲醇管路及附件：含双壁管、阀门、接头、波纹管等，材料需

耐甲醇腐蚀，可采用的金属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材料：奥氏体不

锈钢，双相不锈钢。

(2) 甲醇喷射器/阀（高压/低压）：需耐受甲醇的溶胀性，密封件包采

用但不限于如下材料：聚四氟乙烯（PTFE）、全氟醚橡胶（FFKM）、

三元乙丙橡胶（EPD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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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醇增压装置：维持高压甲醇供应压力的稳定，一般包含增压泵、

稳压器、共轨等部件，材料需耐甲醇腐蚀，耐高压。

(4) 甲醇泄漏探测器（如设置）：甲醇浓度或液位触发听觉和视觉报警

时，应切换至燃油模式（双燃料发动机适用）或停机（单一燃料发

动机适用）。

(5) 甲醇燃料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含甲醇喷射控制模块及监测报警模

块。

(6) 密封油系统：用于高压甲醇喷射阀的润滑与密封，应避免甲醇和密

封油产生化学反应（如酯化反应）导致密封油失效。

(7) 惰性气体（或其他方式）吹扫管路及附件：含双壁管、阀门、接头、

波纹管等，材料需耐甲醇腐蚀（如奥氏体不锈钢，双相不锈钢等材

料）。

6.3 上述零部件中，甲醇管路及阀件、铸钢或锻造气缸盖（缸径＞300mm
或单缸功率>400 kW）需持产品证书；甲醇燃料发动机电控系统需认可证书；甲

醇喷射阀、甲醇增压装置提供液压试验报告；其他部件需提供制造厂质量证明或

试验报告。

7 型式试验

7.1 认可样机选取原则

7.1.1 低速机：选取代表性机型，按批准图纸制造，经厂内试验确认可靠。

7.1.2 中高速机：选取强化指标较高的机型，体现工厂的生产水平。

7.1.3 甲醇燃料发动机型号需区分：甲醇供应压力（高压/低压）、喷射方

式（直喷/预混）、点火方式（微量柴油引燃、火花塞引燃、电热塞引燃等）。

7.2 型式试验项目

7.2.1 制造厂试验台位作为认可试验场所，应能完成大纲规定的试验项目。

我社将对其试验能力、检测手段以及试验人员情况等方面进行核查并确认满足要

求。

7.2.2 试验前应确保所有安全系统和设备正常工作。特别是要确保甲醇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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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强度和密性可靠，系统正常运行，安全系统可靠；试验用测量仪表应具有

有效的计量检定证书。

7.2.3 甲醇燃料发动机的型式试验应按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篇第 9
章附录 4及附录 10规定执行。具体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要求除满足《M01柴
油机及其重要零部件指南》表 7.2.1以外，还需进行以下附加试验：

甲醇燃料发动机附加型式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要求 表 7.2.3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及要求

1 双壁管甲醇管

系密性试验

1、甲醇燃料发动机运行前，发动机上的甲醇管路（包含吹扫管路）

气/液密性应进行验证，试验压力一般为设计压力。

2、通风型双壁管应进行通风功能试验。双壁管的内外管之间的环

形空间的通风能力为每小时至少换气 30次。

2 甲醇模式安全

保护/报警试

验

1、根据《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篇第 9章附录 10，表 1“甲醇

/乙醇燃料发动机监测和安全保护”中的监测项目进行试验。

2、如设置甲醇泄漏传感器，还应进行模拟报警试验。

3 甲醇模式下的

负荷点和功能

试验

1、根据《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篇第 9章附录 4图 2.2.3 所示

的功率和转速图进行负荷点和功能试验。

2、双燃料发动机的甲醇模式可不要求进行 110%负荷试验。

4 双燃料发动机

模式转换试验

1、根据制造厂设定的切换工况范围，进行甲醇、燃油工作模式切

换，记录功率波动及响应时间。甲醇模式切燃油模式在任何工况

均能进行。

2、发动机燃油模式到甲醇模式的转换应能自动进行，在任何情况

下均应能通过手动方式中断上述转换过程。

3、发动机功率减小至低于甲醇模式最低功率时，应能自动转换为

燃油模式。

5 燃油替代率测

定

1、单一甲醇燃料发动机测定发动机引燃油比例。

2、双燃料发动机测定燃油替代率（至少包含 75%额定负荷点）。

8 单件/单批检验

认可后的单件/单批检验须满足《M01柴油机及其重要零部件指南》单件/单
批检验要求，以及本指南表 7.2.3相关要求，其中通风型双壁管环形空间仅做吹

通试验。

对于常规柴油机在船上改装为甲醇双燃料发动机，应按照制造商的技术要求，

申请本社验船师进行试验，发动机应达到型式认可试验同样的安全防护和试验条

件，如试验条件无法达到（例：100%负荷的性能试验），可向验船师申请替代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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